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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勇 王一斌 星级记者 桑红青

昨天，合肥市教育局正式下发《关于2012年合肥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中

小学招生方案”），依照招生方案规定，合肥市小学入学必须年满6周岁，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组织

入学考试。同时，合肥市市区民办学校统一报名时间确定为6月9日至10日，该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定点学校从去年的134所增加到175所，符合条件者可在7月中旬办理入学手续。

合肥市中小学招生方案昨公布
○严禁中小学招生组织入学考试
○市区进城务工子女集中在7月中旬报名

星报讯（星级记者 桑红青）

今年我家附近的小学学区可会调

整？我家孩子户口挂在爷爷的户

头下，能就近入学吗？合肥市中

小学学区方案最快什么时候公

布？……连日来，不断有家长咨

询合肥市各区中小学学区可会出

现调整。昨天，记者从合肥市教

育局获悉，备受关注的合肥市各

区中小学学区方案6月上旬统一

发布。据悉，五类特殊适龄儿童

少年也可按学区入学，但严禁公

办中小学跨行政区招生，严格控

制跨学区择校。

2012年合肥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咨询举报电话

小 学 升 初 中 可 要 进 行 考

试？我家实际居住的房子和户

口不统一可能上学？……依照

合肥市中小学招生方案规定，该

市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

一是“划片、就近、免试”的原

则。要求各县（市）、区（开发区）

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区域内学

校布局和生源情况，统筹合理划

定学区安排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学校不得通过组织任何形式的

测试或考核选拔学生。

二是今年继续坚持“两个

一致”的原则。即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实行“两个一致”原

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一

致并单独立户；适龄儿童少年

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的房产证地址相一

致。

【招生原则】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组织入学考试

依 照 中 小 学 招 生 方 案 规

定，公办小学入学条件为：凡户

籍在合肥市、年满 6 周岁（2006

年 8 月 31 日及此日前出生）的

适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由

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凭

相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居住

地所在学区学校办理入学报名

手续。小学适龄儿童办理入学

报名须出具以下材料：1.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2.户口簿；3.房产证；4.儿童出生

医学证明；5.儿童预防接种证

（须 经 疫 苗 接 种 地 点 查 验 盖

章）。

【小学招生】 适龄儿童入学必须带齐“五大件”

合肥市教育局要求，小学毕业

生升初中由各县（市）、区（开发区）

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由各小学

在规定时间内组织集体报名。在

外地借读回本县（市）、区（开发区）

升学的小学毕业生在规定时间内

到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主管

部门指定地点单独报名。小学毕

业生升初中报名须出具以下材料：

1.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

证；2.户口簿；3.房产证；4.小学完成

证书（或学籍证明）。

【初中招生】 外地借读回合肥报名的将实行单独报名

对于民办学校招生，合肥

市中小学招生方案规定，各县

（市）、区（开发区）内所辖民办

学校招生报名时间应相对统

一，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巢

湖及巢湖经济开发区内民办学

校招生报名时间自行确定，合

肥市市区民办学校的报名时间

为 6 月 9 日至 6 月 10 日，6 月 18

日前完成录取工作。民办学校

的自主招生办法、招生计划、招

生广告及招生简章须经县区

（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后向社会公布实施。报名人

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学

校应在教育主管部门监督下，

采取电脑派位的方式录取新

生。

【民办学校】 市区统一报名时间为6月9日至10日

合肥市学区方案规定，今年

除省教育厅批准在本辖区内招

收体育和艺术特长生的义务教

育学校以外，其他学校一律不得

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收学生。特

长生招收人数比例不超过学校

当年招生总数的15%。体育和艺

术特长生招生办法由合肥市各

县（市）、区（开发区）义务教育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报经合肥

市教育局审核，审核通过后向社

会公布执行。

【特长生招生】 招收人数不超过学校当年招生总数的15%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应按

照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主

管部门确定的学区范围和招生

计划，安排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

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

班就读。合肥市四县一市聋哑儿

童少年原则上在本县（市）的特殊

教育学校就读；合肥市市区盲和

聋哑儿童少年可到合肥特殊教育

中心就读；弱智儿童少年在本县

（市）区特殊教育学校、“弱智儿童

辅读班”或在学区内随班就读。

【残疾儿童】 由县级教育部门统一安排随班就读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

学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在

合肥市的经商证明或经劳动部

门备案的务工证明（均要求 1

年及以上）、暂住证（暂住 1 年

及以上）、户口簿和身份证（升

入初中的学生，报名时还应出

示 小 学 完 成 证 书），统一到暂

住证所在县（市）、区（开发区）

教育主管部门办理报名登记手

续。符合条件的由县（市）、区

（开 发 区）教育主管部门统筹

安排在相对就近的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定点

学校就读。

另据合肥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了帮助更多的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实现就近入

学，该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定点学校从去年的134所增加到

175所，符合条件的可在7月中旬

到暂住证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

门办理登记入学手续。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符合条件者可在7月中旬办理入学手续

合肥市今年将严禁公办中小

学跨行政区招生，严格控制跨学

区择校，严格控制公、民办中小学

班额。同时，合肥市市区及县

（市）城区择校生比例应控制在学

校招生总数的5%以下。招生结

束后，各学校要把招生结果按照

省教育厅要求及时公告。各类学

校不得擅自提前招生、超计划招

生，不得以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

录取学生，各学校学生分班严格

实行“阳光分班”，严禁设立重点

班、快慢班。

凡发生违规招生行为的，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学

校主要负责人或相关责任人员给

予责任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和

相关人员取消当年度评优评先资

格，情节严重的学校当年度评优

评先实行“一票否决”。

严禁公办中小学跨行政区招生

部 门

合肥市教育局

肥东县教体局

肥西县教育局

长丰县教体局

庐江县教育局

巢湖市教育局

瑶海区教体局

庐阳区教体局

蜀山区教体局

包河区教体局

经开区社会发展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新站区社会事业局

巢湖经开区办公室

咨询电话

0551-3505125

0551-7711156

0551-8850403

0551-6671595

0565-7312552

0565-2621348

0551-4474194

0551-5699982

0551-5597677

0551-3357137

0551-3679211

0551-5318011

0551-5777122

0565-2364028

举报电话

0551-3505156

0551-7730119

0551-8841757

0551-6671693

0565-7333960

0565-2622647

0551-4487427

0551-5699996

0551-5597673

0551-3357136

0551-3679104

0551-5318011

0551-5777122

0565-2363993

依照合肥市教育局规定，适龄

儿童少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凭

相关证明材料，与本行政区适龄儿

童少年享受同等义务教育入学政

策。（1）适龄儿童少年父母中一方户

口不在合肥市市区，适龄儿童少年

户口随另一方在本行政区内并实

际居住；（2）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离

异，其子女户籍随法定监护人在本

行政区内并实际居住；（3）适龄儿

童少年父母均为现役军人（含武

警）或公派出国人员，其子女户籍

随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本行政区内

并实际居住；（4）在合肥市的现役

军人（含武警）子女，在本行政区内

实际居住；（5）烈士子女。

另外，对于不符合“两个一致”

原则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须凭其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房产

证等相关材料，由房产证地址所属

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主管部

门统筹安排相对就近学校入学。

五类特殊适龄儿童也可按学区入学

合肥市各区中小学学区方案6月上旬公布
五类特殊适龄儿童也可按学区入学
严禁公办中小学跨行政区招生

合肥市教育局明确要求，各县

（市）、区（开发区）要认真制定201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方案，合

理安排学校招生计划，并于5月30

日前报合肥市教育局备案后，及时

向社会公布。要采取多种形式，及

时向社会公布本区域内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的学区划分、入学资格、

报名材料、报名时间、咨询电话、投

诉电话等相关信息，让家长和社会

充分了解招生政策和招生程序。

据透露，合肥市瑶海、庐阳、包河、

蜀山等区的中小学学区方案将在6

月上旬统一公布。

城区各中小学学区方案6月上旬公布


